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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78        证券简称：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2023-007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引入战略投资者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东安动力”）于

2023 年 2 月 2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哈尔滨

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并签署附生效条件的〈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等

议案。同日，公司与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田汽车”）签订

了《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与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

协议》（以下简称“《战略合作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目的 

东安动力作为福田汽车商用汽油机的战略供应商，福田汽车拟寻求稳定的

汽油发动机（含混动）供应商，实现车机联合开发，争取市场竞争中的有利地

位。 

福田汽车作为整车企业，在相关行业具有重要战略性资源，能够给东安动

力带来领先的市场、品牌等战略性资源，推动实现东安动力销售业绩大幅提升。 

双方通过合作共同谋求协调互补的长期共同战略合作利益且福田汽车愿意

长期持有东安动力较大比例股份，并按照上市公司章程规定委派董事实际参与

公司治理，助力东安动力提高公司质量和内在价值。 

二、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商业合理性 

本次拟引入的战略投资者福田汽车是中国领先的商用车企业，连续多年领

跑商用车行业。福田汽车作为公司下游知名的整车制造厂商客户，通过本次发

行，将双方合作层面由业务往来上升至股权合作，建立深度绑定的上下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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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同时借助战略投资者品牌影响力、行业地位、市场渠道和

技术等战略性资源优势，特别是在商用车发动机领域的技术优势、稳定的市场

渠道资源，一方面公司将结合自身在动力总成领域的开发能力和技术成果转化

的成熟经验，实现公司技术实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公司将进一步扩大在商用车

市场领域的市场份额和领先地位，推动实现上市公司销售业绩提升，提升公司

综合竞争力，具有商业合理性。 

三、战略投资者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6 年 8 月 28 日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 800,376.3475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阳路老牛湾村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12029043 

法定代表人 常瑞 

经营范围 

销售汽车、模具、冲压件、发动机、机械电器设备、计算机、软件

及辅助设备、钢材、通讯设备；制造汽车（不含小轿车）、模具、冲

压件、发动机、机械电器设备、智能车载设备；环境机械及清洁设

备的制造（限外埠地区经营）；生产新能源汽车电池包及模组、电池

管理系统、整车控制器、电机控制器、远程信息处理器、电机、电

驱动桥、三合一电驱动总成、多合一电驱动总成等新能源汽车零部

件产品（限在外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数据处理；软件开发；计算

机系统集成服务；仓储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

术培训、技术服务；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出口业

务；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

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营销策划、营销

咨询、产品推广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产品设计；机

动车维修（限色漆使用水性漆且喷漆和喷枪清洗环节密闭并配套废

气收集处理装置）；技术检测；销售医疗器械Ⅲ类、6821 医用电子

仪器设备、6854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45 体外循

环及血液处理设备；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普通货物运输。（市场主

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医疗器械Ⅲ类、

6821 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54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

具、6845 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普通货

物运输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二）股权关系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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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福田汽车的控股股东为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北

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福田汽车 40.40%股权。 

（三）主要业务情况 

福田汽车目前拥有欧曼、欧航、欧马可、奥铃、祥菱、图雅诺、风景、拓

陆者、欧辉、智蓝新能源、时代等业务品牌，生产车型涵盖轻型卡车、中型卡

车、重型卡车、轻型客车、大中型客车、以及核心零部件发动机、变速箱等。 

（四）最近一年简要会计报表 

福田汽车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9 月 30 日/2022 年 1-9 月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 

资产总额 5,061,021.52 4,883,053.83 

负债总额 3,678,651.77 3,835,260.94 

所有者权益总额 1,382,369.75 1,047,792.89 

营业收入 3,549,298.23 5,497,386.92 

利润总额 26,860.63 -494,921.60 

净利润 21,843.49 -506,083.82 

注：福田汽车 2022 年 1-9 月合并财务报表数据未经审计。 

四、福田汽车符合关于战略投资者的基本要求 

福田汽车为国内知名的商用车生产企业，聚焦商用车主业，持续深化变革，

全面提升公司产品力、营销力、运营力，使得企业经营质量进一步提高，商用

车综合竞争能力得到较大提升。福田汽车关注技术创新，持续引领商用车技术

升级，不断加大新技术研究与开发的人力和资金投入力度，在研发方面主要聚

焦于新能源、智能网联、节能和轻量化领域。为提升产品竞争力，福田汽车结

合目前汽车行业新技术发展趋势和产品战略规划要求，持续加大对高端重卡、

高端中卡、高端轻卡、中端皮卡、中端轻客等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开发出一批

亮点突出的“拳头”产品，进一步拓展市场，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提升公

司竞争力。 

福田汽车作为东安动力引入的战略投资者，主要具备以下优势： 

（1）轻型卡车行业的龙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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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汽车轻卡销量位于市场领先地位。新蓝牌过渡期结束，福田汽车将通

过对现有产品的调整来满足重载用户转向黄牌轻卡的需求，利用既有优势再造

优势，进一步提升公司市场占有率。 

（2）国际市场的成熟经验 

福田汽车海外业务以客户为导向，以产品平台为基础，实施“矩阵式+两级

管理”模式，强化战略与运营相结合。福田汽车将持续加大在海外业务的投入力

度，特别是在产品、服务、品牌等方面的战略投入，做好产品保障、服务配件

体系建设以及品牌传播，争取 2025 年实现国际化率超过 15%的目标，成为科技

领先、客户满意的商用车品牌。 

（3）积极布局新能源市场 

福田汽车是国内较早开展新能源产品研发和示范运营的厂商，公司于 2003

年启动新能源研发，拥有近 20 年新能源技术和产品研发、示范运行经验，产品

已覆盖客车、卡车商用车全系列车型，涵盖纯电动、燃料电池和插电式混合动

力三大技术路线。福田汽车将新能源作为公司的战略增长性业务，预计 2025 年

新能源车销售在总销量目标中占比超过 10%。同时也将在整车及核心零部件研

发、产业生态创新上进行更深层次布局。 

五、募集资金使用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金额不超过 39,000.00 万元，扣除中介

机构费用后，优先用于向子公司东安汽发增资，增资金额将用于偿还由于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资金拨款形成的对中国长安的专项债务，剩余募集资金用于补充

上市公司流动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偿还专项债务 4,000.00 4,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35,000.00 35,000.00 

合计 39,000.00 39,000.00 

六、《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1、甲方：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安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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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方：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田汽车”） 

3、签订时间：2023 年 2 月 28 日 

（二）合作目的与原则 

1、合作目的 

东安动力作为福田汽车商用汽油机的战略供应商，福田汽车拟寻求稳定的

汽油发动机（含混动）供应商，实现车机联合开发，争取市场竞争中的有利地

位。 

福田汽车作为整车企业，在相关行业具有重要战略性资源，能够给东安动

力带来领先的市场、品牌等战略性资源，推动实现东安动力销售业绩大幅提升。 

双方通过合作共同谋求协调互补的长期共同战略合作利益且福田汽车愿意

长期持有东安动力较大比例股份，并按照上市公司章程规定委派董事实际参与

公司治理，助力东安动力提高公司质量和内在价值。 

2、合作原则 

（1）双方在本次合作中建立互信与默契的合作关系是双方共同推进后续合

作事项顺利进行的基础，提高效率与互利共赢发展是双方合作的目标和基本利

益。 

（2）双方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利用各自的资源和条件开展合作，积

极在合作产品领域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形成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三）合作领域及方式 

1、合作领域 

（1）汽油发动机研发合作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提出，新能源汽车 2025 年销

量占比 20%以上。而商用车排放占汽车总排放的 60%以上，是未来减排的重点，

必将全力推进新能源商用车市场全面应用。 

东安动力将在商用车汽油发动机（含混动）节能减排方面，加强与福田汽

车合作，提供东安动力解决方案。 

（2）发动机购销合作 

为稳定双方的合作关系，针对 2.0 升汽油发动机动力总成（含混动）产品，

福田汽车优先使用合资公司的产品；针对其他排量的汽油发动机动力总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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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变速器总成）和新能源产品动力总成产品（带电机和电机控制器等），同等

条件下，优先与东安动力合作。 

（3）产业链资源合作 

福田汽车于商用车领域经历多年市场积累，在产业链的资源整合过程中，

拥有一批产业链合作伙伴，能够为东安动力产业整合提供相关资源。东安动力

为福田汽车商用车经销商，在黑龙江市场有较大的影响力，能够促进福田汽车

在东北地区进行市场拓展。 

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双方同意在商用车领域充分发挥双方的市场、渠道、

品牌、资源、技术等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合作方式 

（1）战略投资层面 

①东安动力拟收购福田汽车下属北京智悦发动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京智悦”）股权，收购成功后北京智悦将成为双方的合资公司。 

②福田汽车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认购东安动力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成为

东安动力股东。 

（2）公司治理层面 

为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双方同意，本次发行完成后，福田汽车

作为东安动力股东，有权依法行使表决权、提案权、监督权等相关股东权利，

依照法律法规和《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的约定合理参与东安动力公司治理。 

自东安动力本次发行相应股份登记于福田汽车名下之日起，福田汽车根据

《公司章程》约定，向东安动力提名 1 名董事候选人。东安动力依法履行公司必

要审议程序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选举福田汽车提名的董事人选。 

（四）合作期限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双方合作期限为三年。合作期限在届满后经双方协

商一致可以延长。 

（五）持股期限及未来退出安排 

福田汽车承诺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福田汽车同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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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中认购的股份出具相关限售期承诺。福田汽车所取得

的本次发行股票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

售安排。 

该等限售期届满后，福田汽车拟减持股票的，亦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并结合东安动力经营和双方战略合作的

实际需要和发展情况，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六）违约责任 

1、本协议生效条件全部成就后，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

时、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

的任何陈述或保证，均构成其违约，应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2、因监管部门对发行方案进行调整而造成本协议无法履约、部分无法履行

或需就本协议之履行作相应调整的，不构成违约。 

（七）协议的生效和终止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并在满足

下列全部条件后生效： 

1、本协议获得东安动力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福田汽车就参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事宜获得其董事会审议通

过； 

3、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依法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审核意见、中国证

监会予以注册的决定及其他有权主管部门核准、许可或备案。 

如上述条件未获满足，则本协议自动终止，协议双方互不追究对方责任，

但因任何一方的违约行为导致出现前述情形的除外。 

七、涉及关联交易的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福田汽车将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为公司关联方。 

八、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28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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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并签署附生效条件的<战略合作协议>的议

案》等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分别发表了事先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其他审议、审批、核准程序 

此项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

意见；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公司与福田汽车签署的《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与北汽

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 日 


